土地登记审批表
（1）与土地登记申请书相同的项目，参照“土地登记申请书填写说明”填写。

（2）备注栏填写审批过程中需要说明的有关事项，如原批准面积与申请登记的面积不一致的原因等。

（3）初审意见：填写对土地权属性质，权属来源审查的依据及合法性，权属界线在地上、图上是否一致清楚、有无纠纷及处理结论。认为可以登记的土地面积，实际用途、使用期限、土地权属性质或不予登记的原因。

（4）审核意见：填写准予登记的土地权属性质、土地面积、及实际用途、使用期限。

（5）使用权类别：填写划拨、出让、租赁、作价出资、授权经营或其他。
